
昌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问题

       专项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各区工委、管委，县直各部门：

根据省、市、县政府“一问责八清理”工作部署和市人社局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我县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问题专项工作，特制定昌黎县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问题专项清理工作方案，请认真贯彻落实，并就有关事宜要求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问题专项清理工作是“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是优化劳动者就业环境、营商环境和人才成长环境的重要措施。本次专项清理工作结束后，将对包括职业资格证书、上岗证、资质证等各类证书实施清单管理，清单以外的一律取消，对于违规开展认证的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各单位及其行业组织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切实抓紧抓好抓到位。

二、进一步明确重点。本次专项清理问题自查的方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职业资格培训、证书发放问题，二是职业资格证书使用、认证问题；工作重点是对照国务院和省政府取消调整的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对本部门、单位面向劳动者个人及组织机构发放的各种行业准入证书、上岗证书、资质证书、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继续教育）合格证书进行全面清理。

三、进一步落实责任。根据县政府统一部署，我县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问题专项清理工作的由县人社局牵头，责任单位为县人社局相关行政股室及县直各部门、各镇（乡）人民政府。具体分工为： 

1.县人社局负责全县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问题的专项清理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导检查、问题整理汇总和上报；

2.各镇（乡）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负责本部门及所属行业协会（组织）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问题的专项清理。

各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按照分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和措施，认真按照《方案》要求抓好本部门及所属行业协会（组织）的职业资格专项清理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确保我县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问题专项清理工作按县政府的要求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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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县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

问题专项清理工作方案

按照县政府和市人社局“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统一部署，现就我县开展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问题专项清理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工作思路。认真贯彻落实“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部署，扎实推进“放管服”措施落到实处，进一步转变职能、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加大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清理力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在职业资格改革基础上，对于已经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加强跟踪督查，确保清理到位，防止反弹。重点整治违法违规设立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把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设置为就业准入、企业营业准入的情形和违规设置职业资格考试发证等行为，最大程度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不断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获得感”。

（二）清理原则。开展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问题专项清理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加快简政放权。落实“放管服”改革措施，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就业创业创新活力；促始机关加强顶层设计，规范职业资格设置，形成科学的人才评价管理体制。

2.突出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分类推进人才评价制度改革，更多发挥企业、行业和社会组织在人才评价中的重要作用，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

3.强化监管服务。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监管权责，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升服务能力，为各类人才和用人单位提供优质服务。

 （三）目标任务。通过开展清理专项行动，确保我县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减少和规范到位，为劳动者就业、企业营业和人才评价进一步营造良好环境。

二、主要内容
 （一）国务院取消的434项职业资格落实情况。全面检查各级各相关部门、单位对国务院取消的职业资格是否仍然存在违规培训、鉴定（考试）和发证问题。

 （二）省政府取消和调整的55项职业资格落实情况。全面检查各级各相关部门、单位对省政府取消的27项职业资格是否仍然存在违规培训、鉴定（考试）和发证问题；对省政府调整为水平评价类的28项职业资格是否仍然存在变相要求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或通过培训方可就业（企业营业）的问题。

（三）全面清理名目繁多的各种行业准入证、上岗证。对各级各单位面向劳动者个人发放的各种行业准入证书、上岗证书、资质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继续教育）合格证书等各类证书进行全面清理摸排，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对保留的证书，逐个厘清其与劳动者就业、企业营业准入、企业资质晋升、人才评价之间的关系，建立台账，实施清单管理。

三、清理方式

 （一）全面自查。6月20日前，各有关部门（管辖的行业协会）对照清理工作重点，认真深入开展自查，重点清查本单位、本行业、本系统组织开展的培训、考核、发放的各类合格及等级证书，全面梳理减少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落实情况，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主要不足和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和工作建议。

 （二）重点督查。在自查的基础上， 6月底前，进行重点督查，对群众举报、媒体反映、专项督查发现的有关问题线索进行核查。

    （三）强化社会监督。在县人社局网站公开职业资格专项清理工作事项，公布举报投诉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反映的具体问题和意见建议，及时进行核查、处理、上报；对于违法违规设置实施的职业资格事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四）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做好专项清理行动的宣传发动工作，及时报道清理工作开展情况，宣传典型经验做法。

四、组织领导

成立由县人社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专项清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挥、部署全县清理工作，研究在清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清理行动的统筹协调、谋划布置、组织推动和督促协调。建立周报告制度，各单位、各部门要于每周一前将清理工作进展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未发现问题的实行“零报告”制度，未上报的单位视为“零报告”。 

五、其他

本方案参考文件

1.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公示版)

（1）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共58项。其中准入类34项，水平评价类24项）

（2）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共92项。其中准入类5项，水平评价类87项）

     详细目录也可由公共邮箱zjg2605005@163.com下载,邮箱密码：2605005。

  2.省政府公布取消和调整职业资格项目的文件目录

      （1）冀政办发[2015]24号
      （2）冀政办发[2016]17号

      （3）冀政办发[2016]24号

      （4）冀政发[2015]39号

      （5）冀政发[2016]12号

      （6）冀政办发[201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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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县职业资格改革措施不到位专项清理

行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付德宏  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王建民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立君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艳芳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金玉星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副主任科员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人员

主  任：刘立君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副主任：曹丽阳  县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股股长

成  员：贾铁良  县人社局副主任科员、职改办主任

        李永新  县技工学校副校长

        刘占锋  县人社局办公室主任

        张宝坤  县人社局劳动关系监察股股长

        杜春晓  县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董春先  县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

        侯淑红  县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股副股长

联络员：侯淑红  0335-26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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